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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實施計畫 

 
臺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度補助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推動兒童權利公約，正向發展兒少表意權。 

二、強化公民素養所需要之相關技能、態度與價值觀。 

三、學習有效溝通、談判、妥協、尋求共識、公平處理衝突。 

四、引導師生研究校園或社區公共議題，檢討可行策略，並轉化為實際提案與行動。 

五、鼓勵學生關懷公共事務，實踐公民參與行動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明德國中、碇內國中、仁愛國小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。 

肆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活動說明： 

本活動讓學生透過參與公民行動方案歷程，培養學生公民素養，由學生來決定其所要行

動的公共議題，它可以是全校性、社區性、跨社區、甚至全市性。從行動實踐的角度，鼓勵

先從自己的生活周遭來關懷起，研究相關公共議題，分析其成因和現況，了解解決問題的相

關資源所在，探討可行的改進策略，並決定將採取何種策略。最後，將其所決定之策略，嘗

試轉化成實際的計畫與行動。透過活動鼓勵學生關懷公共事務並正向發展兒少表意權，於歷

程中整合素養學習。 

■上屆得獎影片網址供參： 

「在地的基隆 由我們改變」-基隆巿 110學年度公

民實踐成果影片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Vw9k_cMju8 

 

二、執行方式: 

 (一)參加對象: 

    1、本市公私立國小高年級學生：鼓勵各國小高學生組隊參加。 

    2、本市公私立國中學生:每校至少 1隊參加。 

    3、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。 

 (二)進行方式: 

  1、可以個人或組隊方式參加，每隊至多 4人，每隊邀請指導老師 1-2人，並限投 1件方       

案，指導老師得指導不同隊伍。 

  2、各隊須參與下列活動： 

  (1)師生公民行動方案工作坊:協助參賽師生理解公民行動方案，完成方案概略設計。 

  (2)回流研習：提供各組諮詢，協助參賽小組擬定方案。 

  (3)決選：作品上傳雲端後，本府以+1Today網站上線投票，得獎者另安排與巿府團隊闡

述行動方案。 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Vw9k_cMju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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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行動方案要求: 

    1、主題說明: 

     (1)本次活動以「基隆新風貌」為主題，「新風貌」定義不侷限於建築外觀，包含:行

為、環境、理念倡議…等，讓本市生活更美好，且能透過行動進行調整與促進的公

民方案。 

     (2)方案規劃場域:校園、社區、區、全市等。 

     (3)方案結合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。 

 
   2、進行行動方案四大步驟： 

a.說明問題 

b.檢視得以解決問題的各項可行政策 

c.提出我方公共政策議案 

d.擬定行動計畫。 

   3、成果作品:各組可將前項步驟與成果整理為「4頁」圖文資料，可於錄製影帶時使用。 

 

(四)上傳成果與評審方式： 

1、參賽作品及成果上傳：111年 9月 22日前，以【上傳雲端】方式進行，請上傳至

本案共用 google雲端硬碟(另開立)。 

2.線上成果分享暨票選活動(含評審團評審) ：預定 111年 9月 28日至 10月 10日。 

3.公告名次：111年 10月 25日。 

4.獎狀發送與獎勵稿費發放:視活動或疫情變化後辦理。 

5.各隊請自行協調上傳繳交期程，請於規定時限前完成，逾時不候。 

6.採線上投票及評審團共同評選。 

7.成績計算：依投票名次及評審團名次分別依序位法依比例進行加乘後加總，依分數

高低排序，比例:投票平台活動計票 41%、評審團評選 59%。 

例：投票名次 1，評審團名次 2，成績為(1*0.41)+(2*0.59)=1.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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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獎勵說明： 

   1、名次: 

    (1)國小組:特優 1名、優選 2名、佳作若干名。 

    (2)國中組:特優 1名、優選 2名、佳作若干名。 

    (3)高中職組:特優 1名、優選 2名、佳作若干名。 

    【各組參加隊伍未達 5 隊，主辦單位將重新調整分配獎項額度。】 

   2、獎勵: 

  (1)特優:師生獎狀 1式/個人、獎金 2000/組、指導老師嘉獎 2支。 

    (2)優選:師生獎狀 1式/個人、獎金 1500/組、指導老師嘉獎 1支。 

    (3)佳作:師生獎狀 1式/個人、指導老師嘉獎 1支。 

    (4)參加證明:各參賽師生核予參加證明 1式。 

   3、優選方案經評審團推薦，將視疫情變化，將安排團隊與市府相關單位簡報與交流。 

(六)報名方式：各校組隊報名：111年 8月 3日(三)前。 

1、市立學校及私立國中小以【公務填報】上傳(填報序號另公告)。 

2、非市屬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填妥報名表後，mail報名表完成報名，Email信箱：

kledu80805@gmail.com。 

伍、活動內容資訊： 

項次 活動名稱 日期與時間 地點 

1.  師生公民行動方案工作坊 8月 10日 09:00-16:00 本巿明德國中 

2.  公民行動方案迴流研習 9月 14日 09:00-12:30 本巿明德國中 

3.  1. 作品上傳雲端(另開立) 

2. 線上決選 

2.學生公民行動名次公布 

111.09.22 

111.09.28-111.10.10 

111.10.25 

9月 22前上傳作品 

線上投票/決選期間 

教育處網 

4.  與市長/巿府團隊有約 另外公告 基隆市政府 

5.  頒獎典禮 另外公告 明德國中 

 

陸、其他事項： 

   1、參賽師生中英文姓名：為製作參賽證明、獎狀，請各校承辦人/教師協助完成參賽人員

名冊相關資料(有護照者請參照護照拼音，無護照者請運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外文姓

名中譯英系統翻譯，擇一拼音系統運用，網址: https://www.boca.gov.tw/sp-natr-

singleform-1.html)。 

   2、資料上傳事宜:各校請將【書面成果檔案(word+pdf)】、【參賽師生中英文名冊】、【報告

影音檔案】至本活動設定之雲端資料夾，如有其他活動相關資料或影像亦可一併上傳。 

   3、【書面成果】如為學生自行書寫海報，請翻拍照片上傳即可(影片聯結可張貼於參賽名

冊下方)。 

柒、經費：由本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捌、計畫完成後，相關承辦人員依計畫提報市府辦理敘獎事宜。 



4 
 

附件一 

 

111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  參賽師生中英文名冊 報名表 

(每件填寫一張) 

校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隊名: 

項目 姓名 英文姓名 

(參賽証明或獎狀用) 

 

參加學生 1    

參加學生 2    

參加學生 3    

參加學生 4    

指導老師 1.   
行動電話： 

 

指導老師 2.   
行動電話： 

 

學校聯絡人 

職稱: 

姓名: 

聯絡電話/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

Email: 

(作品資料 google雲端硬碟開放上傳權限設定之用，以 gmail 為主) 

有護照者請參照護照拼音，無護照者請運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翻

譯，擇一拼音系統運用，網址: https://www.boca.gov.tw/sp-natr-singleform-1.html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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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智 慧 財 產 切 結 書    (每件填寫一張) 
 

111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活動作品 

智慧財產切結書 

  

本案 

111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活動作品 

  本隊之111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活動作品_確係本團隊所創作，未違反智

慧財產之相關問題；若有抄襲或不實得由教育處取消得獎資格，並收回所得獎

狀。 

本隊隊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此致 

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

 

立  書  人/所屬團隊成員(簽名)： 

立 書 日 期： 111 年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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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111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活動作品 授權書  
  (每件填寫一張) 

校    名  

隊    名  

授 權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屬團隊成員(簽名) 

被授權人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

授權期限 自 111年_10_月_1_日至__120年_9_月_30_日止 (共 10 年) 

備  註 
1.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。 

2.授權人請填本創作主要代表人。 

本案  

     授權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之所屬團

隊僅授權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為 111 年度基隆巿學生公民實踐方案活動作品創作

擁有公開展示及印製之權益。 

※方案若經採用，基隆市政府教育處保有文字刪修權。 

     此致 

 

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

 

     本創作代表人簽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 表 日 期： 111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